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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議庭裁判書 
 

 

編號：第 205/2020號 (刑事上訴案) 

聲明異議人：A 

日期：2020年 9月 17日 

 

 

一、 案情敘述 

 

於 2020年 7月 16日，本院裁定第一嫌犯 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，維

持原審判決；以及，不接受第一嫌犯在上訴階段所提交的文件(卷宗第 667

至 719頁)，並命令抽出將其退還第一嫌犯。  

裁判書詳見卷宗第 748頁至 762頁，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。  

 

聲明議異人 A對有關裁決不服，向本院提出聲明異議，並提出相關

的異議理由如下(結論部分)： 

1. 本聲明異議屬針對中級法院維持初級法院(即澳門初級法院第

二刑事法庭)及不接納及命令抽出原載於中級法院之上訴陳述

提交之文件 1至文件 5(載予原卷宗第 667至 719頁)，以及命令

抽出該等文件的決定，對此，上訴人表示不同意； 

2. 上訴人無法在第一審法院提交上述文件的原因在於是上訴人在

2019年 11 月 13日接獲初級法院的開庭通知書，通知書內載有

本案的審判庭證程序的日期為 2019年 12月 05日進行； 

3. 上訴人在接受上述通知後隨即與中國內地律師進行了解以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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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辯，但中國內地律師表示調查需時； 

4. 其後，經中國內地律師向宜興市看守所進行了解後，初部得出

第二嫌犯的服刑情況與本卷宗所載的判決書(見本卷宗第 12 頁

至第 16 頁)指出第二嫌犯服刑的情況是完全不同(本上訴陳述提

交之文件 1至文件 4，而為著一切法律效力，在此視為全部轉錄)； 

5. 上述的文件足以認定初級法院在認定第二嫌犯服刑的真實情況

有所不同，明顯地，本上訴陳述提交之文件 1 至文件 4 的文件

在形成心證的過程中所依據事實與其實存在差異； 

6. 由於被訴判決的核心問題是初級法院的心證形成是指出上訴人

在明知第二嫌犯存在刑事紀錄的情況下，依舊向澳門貿易投資

促進局提交(2011)錫宜證澳字第 16 號的無犯罪記錄公證書及英

文譯本，以取得本澳的臨時居留權；，而上訴人向尊敬的上級

法院所提交的本上訴陳述提交之文件 1 至文件 4 的文件與核心

問題的真實認知存在著決定性的關係； 

7. 此外，雖得到中國內地律師告知上述事實，但其表示由於所需

要調撥之申請文件較多及年代久遠，而調撥文件後亦需要辦理

公證手續，即使加急處理亦需最快於 2019 年 12 月底才可取得

本上訴陳述提交之文件 1至文件 4的文件； 

8. 故此，上訴人根本無法於 2019年 12月 05日初級法院進行審判

庭證程序時，或於 2019年 12月 17日初級法院亦宣讀判決時對

本案件進行判決之時都不可能將本上訴陳述投交之文件 1 至文

件 4的文件附入予本卷宗內； 

9. 事實上，按照本上訴陳述提交之文件 1 至文件 4 的文件顯示，

相關文件的公證行為日期為 2019年 12月 23日及 2019年 12月

24日，而上訴人取得此等文件時已經是 2019年 12月 26日，亦



205/2020  p.3/6 

能證明上訴人根本不可能在第一審階段進行提交本上訴陳述提

交之文件 1至文件 4的文件； 

10. 由於初級法院暸解第二嫌犯服刑狀況，是決定上訴人是否可以

知道第二嫌犯具有刑事紀錄存在決定性的影響，同時亦有助初

級法院對形成心證存在決定性的關鍵，而初起法院亦理應為著

查明事實真相(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21條)進行調查及暸解，而

這些事實應屬為著尋找事實真相而初級法院是應予以考慮的； 

11. 由於當時中級法院之上訴陳述提交之文件 1 至文件 5 的文件不

可能於辯論將結前提交之文件，加上出現無法提交的文件之原

因非屬上訴人的過錯，亦非屬上訴人力所能及得以解決的事宜； 

12. 因此，上訴人認為不能僅考慮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151 條第 1

款之條文非屬初級法庭第一審階段而命令抽出該等文件，此舉

無疑違反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條結合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571

條第 1 款之規定，故上訴人認為理應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

321 條、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 條結合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451

條第 1 款之規定，批准並接納將中級法院之上訴陳述提交之文

件 1至文件 4的文件附入予本卷宗內； 

13. 最後，為著確保初級法院的審判權及上訴人提出上訴之權利，

則懇請批 准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8條第 1款之規定，將

卷宗移送，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。 

請求 

綜上所述，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： 

(1)接納本聲明異議；  

(2)本聲明異議陳述提交之文件 1 至文件 4 的文件不可能於辯論

終結前提交之文件，加上出現無法提交的文件之原因非屬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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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過錯，亦非上訴人力所能及得以解決的事宜，應接納本聲

明異議陳述提交之文件 1至文件 4的書證； 

(3)按上述提及之依據，被訴判決因違反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

條結合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571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之規定，裁

定本聲明異議之理由成立，裁定被訴判決為無效判決； 

(4)裁定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成立，並裁定接納現時的證據後，為

著確保初級法院的審判權及上訴人提出上訴之權利，則懇請批

准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8條第 1款之規定，將卷宗移送，

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。 

 

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認為聲明異議人提出的聲明異議不成立。 

 

本院接受聲明異議人提起的聲明異議後，組成合議庭，對聲明異議

進行審理，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，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。 

 

二、事實方面 

 

在此重覆簡要裁判內所載的事實，但不再轉錄。 

 

三、法律方面 

 

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： 

-文件的提交 

 

上訴人在聲明異議中提出由於本上訴陳述提交之文件 1 至文件 4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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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不可能於辯論終結前提交之文件，加上出現無法提交的文件之原因非

屬上訴人的過錯，亦非屬上訴人力所能及得以解決的事宜，因此，上訴人

現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條，結合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451條第 1款

之規定於上訴階段提交相關文件(卷宗第 667 至 719 頁)，並請求本院將文

件附入卷宗。 

 

上訴人在聲明異議中，再次提出提交相關文件的合法性，然而，上

訴人僅是重複其在上訴書中已提出的問題，而所提出的事實及法律兩方面

的內容要素，並無新的、重要的足以影響或得以改變法院的相關判斷。 

 

在重新分析本案的情況，在刑事卷宗首先適用刑事訴訟的規定，而

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151條規定，作為書證的文件應於偵查或預審期間附

於卷宗，又或在聽證終結前附同。 

 

另一方面，上訴目的是審理法律問題，以及以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

400 條第 2 款為依據的事實問題，不是對一審證據的重新審判，亦非審查

新的證據。 

 

而按照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31 條第 1 款 d)項規定，只有在進行再

審的情況下才審查新發現的證據。如果本院在平常上訴程序接受有關文件

而不予以審理，可能影響將來倘有的再審程序。 

 

因此，本院維持不接受文件的裁決。 

 

故此，聲明異議人的聲明異議理由並不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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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決定 

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人 A的聲明異議理由不成立，駁回聲明

異議。 

判處聲明異議人繳付 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相關的訴訟費用。 

著令通知。 

 

2020年 9月 17日 

 

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譚曉華 (裁判書製作人) 

 

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周艷平 (第一助審法官) 

 

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蔡武彬 (第二助審法官) 


